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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1、业绩预告区间：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 

 预计净利润为负值； 

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

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一亿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18,000 万元–20,000 万元 
盈利：18,490.3787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97.35%-208.16%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17,700 万元–19,700 万元 
盈利：17,158.5281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203.16 %- 214.81 %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54 元/股–0.60 元/股 盈利： 0.56 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就本次业绩预告有

关事项与为公司提供年度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签字注册会计师进行了预沟

通，双方在本次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受国内外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影响，下游市场需求下滑、行业内卷加剧，

导致公司传统产品销量和价格同比下降较大，尤其是农药中间体销量、市场价格

持续下滑，致使公司销售收入及毛利均不及预期。同时子公司福建中欣氟材高宝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宝科技”）主要产品氢氟酸价格同比 2022 年下降超

过 6%，而原材料萤石精粉价格同比上升超过 23%，叠加高宝科技 2023 年度氢

氟酸生产装置技改导致产量下降，业绩不及预期；根据高宝科技实际经营情况及

未来市场行业等预期变化，经初步商誉减值测试需计提商誉减值损失 1.3 亿元至

1.5 亿元。 

2、为加快公司三年战略规划落地，推进公司产品和业务转型升级，公司先

后在第二、三、四季度进行氟苯、DFBP 项目、电子级氢氟酸及 DEX 吸附剂、

四代制冷剂等新项目的试生产，目前处于工艺优化调整和产能爬坡释放阶段，对

应项目的折旧摊销费用、能耗、人员工资等成本大幅上升，但上述新项目完全达

产释放预期效益具有滞后性，导致新增投入与新增效益不匹配。 

3、公司进一步加大了新产品研发投入，并积极加强新产品的国内外市场前

期营销与开拓工作，导致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及财务成本（利息支出）等较同期

有所增加，致使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4、随着氟苯、新能源钠电电解液、四代制冷剂、电子级氢氟酸及 DEX 吸附

剂、新型高分子材料等五大产品树项目的落地，公司基本完成了从萤石矿资源开

采到含氟高分子新材料、含氟新能源材料、第四代环保制冷剂、含氟医药/农药

中间体和电子级化学品领域的产业链布局，初步具备了氟化工企业的全产业链优

势。预计随着战略规划各项目的有序落地，公司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和经营业绩

也将逐步体现出来。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具体

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3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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